
抚养费纠纷是夫妻双方因子女抚
养问题产生矛盾而引发的纠纷，通常
涉及离婚后，一方未按照法院判决或
双方协议支付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
和医疗费等。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
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而离婚后探望子女受阻，亦不能以此
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

刘某甲、刘某乙系刘某与张某的
子女。2019年，刘某与张某登记离
婚，约定刘某甲、刘某乙由刘某抚养，
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至子女满
18周岁止，同时约定张某享有探望
权。离婚后，刘某甲、刘某乙一直由刘
某抚养。但2023年1月起至今，张某
未给付子女抚养费，故刘某甲、刘某乙
诉至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请求张某
给付拖欠的抚养费。

考虑到该案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及成长环境，庭前，王卓法官积极组
织刘某甲、刘某乙的法定监护人刘某
与张某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但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张
某辩称因刘某拒绝其探望子女故未给
付抚养费。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与张某离婚
时约定张某每月给付刘某甲、刘某乙
抚养费800元，张某应按离婚协议的
约定履行给付义务。张某辩称因刘某
拒绝其探望子女故未给付抚养费，而
探望权问题并非拒付抚养费的法定抗
辩理由，且刘某在2023年1月时系学
校管理政策原因未能将刘某甲、刘某
乙送至张某处，并非拒绝张某探望，张
某不得因此而拒绝履行给付子女抚养
费的义务，故对张某的抗辩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7
日内一次性给付刘某甲、刘某乙自
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欠付的抚
养费15200元；张某自2024年8月起
每月一次性给付刘某甲、刘某乙二人
抚养费共计800元至刘某甲、刘某乙
满18周岁止。

法官说法：子女抚养费是子女在
成长阶段中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必
要的支出，抚养费的给付不仅是父母
对子女正常生活的物质支持，也是父
母关爱子女的表现形式之一。离婚
后，无论父母是否直接抚养孩子都应
当承担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抚养义务

与探望权各自独立，不能相互抵消或
互为前提。探望权问题不能构成拒付
抚养费的法定抗辩理由，未直接抚养
子女的一方不得因此而拒绝履行给付
子女抚养费的义务。

本案中，张某陈述其在一次探望受
阻后，至今未主动对两名子女进行探
望。探望权既是非直接抚养人对未成
年子女的情感需求，也是未成年子女满
足其对父或母的情感需求，对未成年子
女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探望权制度
是一种保障亲情交流和维系的法律形
式，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
现。夫妻离婚后应妥善处理双方关系，
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沟通协
调探望事宜，张某可在不影响子女正常
学习、生活的情况下于合理期间内对子
女行使探望权，刘某应当予以协助。

婚姻终止，亲情不断。 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法定
的亲权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法官在
此呼吁各位父母，请把爱的教育进行到
底，尽到应有的抚养、教育和监护的责
任，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成
长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8月21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召开1-7月审判执行工作数据会商会，
查摆“数据中的症结”，直面审判执行工
作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党组书记、院长苏洪涛主持并讲话，班
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1-7月审判执行质效运行
情况、重点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各部
门负责人及分管院领导重点围绕各条
线弱势指标，深入分析数据“把脉”中
反映出的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开
方”，明确具体整改措施和期限。

会议强调，下半年工作主线是认
真充分学习贯彻好省市法院工作推进
会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各项决策部署，
全面把握法院工作“新常态”，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个攻坚，做好六个
方面22项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各项工
作的成效，坚决做到“跟得上、能适应、
落得实”，全力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找准差距，
全力推动提质增效。灵活运用新审判
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围绕涉基层法院的

23项可视指标，持续重点攻坚、固强补
弱、精准施策，努力实现优势指标更优、
中间指标向好、弱势指标补齐。认真研
判上诉和发改数量较多的案件类型，强
化判前释法、文书说理和判后答疑，严
格审限扣延、案件鉴定审批，建立上诉
案件台账管理制度，明确移送材料、移
送期限、移送流程。加大诉前委派调解
和诉中、诉后、执前化解力度，推进纠纷
在诉讼前端、中端、末端“三端共防”，确
保各项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值内，争取
更多指标优于区间值。

要更新理念、变革机制，着力强化
审判管理。狠抓责任落实，充分发挥
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落实落细
案件阅核工作机制和“四类案件”监
管；分管院领导要落实好条线弱项指
标的指导与管理；审管办要常态化分
析研判落后指标和异动指标，加强“点
对点”提醒督促；部门负责人要紧盯本
部门重点案件和人员；员额法官要针
对自身弱项指标，分析主观原因，明确
改进措施，推动质效指标提档升级。

狠抓能力提升，加强政治锤炼、专业训
练、实践锻炼，多办案、办好案，用好法
答网、案例库，形成“写案例能入库，有
问题找法答”的良好氛围。

要明确重点、加强协同，切实落实
“两个提升”。落实“执破融合”机制，
加快破产案件办理，全力打好法治化
营商环境。推动诉源治理再深化，扎
实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
持续推进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律师调解等，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
方式化解纠纷。推动执行攻坚再提
升，抓紧抓实交叉执行、终本清仓等工
作，不断提升执行指标，兑现群众胜诉
权益。调研宣传信息再发力，鼓励指
导年轻干警撰写信息、案例、论文、司
法建议，多出成果、多出精品。继续开
展司法作风集中整治，对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违纪案件零容忍。努力实现审
判品质提升、队伍正气提升，着力打造
在全市全省叫得响、立得住、能推广的
工作亮点和创新品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行动之际、持续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之时，长白县十三道沟

边境派出所坚持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在新
学期伊始，全面落实各项

“护校安园”工作举措。

“交强险”对于广大车
主来说并不陌生，它旨在
确保第三人即受害人因交
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从
保险人处及时、便捷地获
得赔偿。但如果车辆未购
置“交强险”发生交通事
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

2023年8月18日，关
某驾驶车辆将行人李某撞
伤，经交警认定关某全
责。而涉案车辆为车主刘
某借给关某使用，刘某仅
为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
200万元商业三者险，未
投保交强险。

李某住院治疗后，经
鉴定构成九级伤残。而
后三人就赔偿事宜协商
未果，李某遂将刘某、关
某及保险公司一同诉至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关某、刘某承担连带责
任，支付医疗费、误工费、
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被告某保险公司
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先行赔偿原告损失，不足
部分由被告关某、刘某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
辩称，由于车主未在保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因此对
原告的损失，首先应由案
涉机动车交强险投保人在
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不足部分再由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
限额内依据法律规定和合
同规定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倘若
刘某所有的车投保了交
强险，则承保该车交强险

的保险公司应在死亡伤
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
李某 180000 元，在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李
某18000元，合计198000
元。而刘某作为车辆的
所有权人未依法投保交
强险，故其应在交强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
李某的人身损失。被告
刘某将自己所有的车辆
出借给被告关某使用，但
是关某驾驶该车未尽到
谨慎驾驶义务，将原告李
某撞倒，负全部责任，对
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具
有重大过错，因此关某应
当与刘某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原
告李某人身损失。

本案，被告刘某车辆
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商业
第三者责任保险，因此本
应由关某赔偿的各项费用
共37747.53元，应当由保
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
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
刘某、关某在应投保交强
险的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
原告李某198000元；被告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
围 内 赔 付 原 告 李 某
37747.53元。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车
主，行车应有“险”，无

“险”不行车。为了维护
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利
益，无论驾驶何种车辆上
路，都应自觉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办理车辆登
记注册和投保交强险等
手续。确保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切莫因
小失大。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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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保交强险出事故
赔偿谁来扛？

长白县十三道沟边境派出所
多举措护航“开学季”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召开1-7月审判执行工作数据会商会

离婚后探望子女受阻，能否因此拒付抚养费？


